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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划背景

《柳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总体规划》）已于 2024年 5月 28日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复

（晋政函〔2024〕70号），批复实施以来，在统筹县域空间布

局、规范开发秩序、保障项目落地等方面发挥了关键引领管控作

用。随着区域战略调整、县域发展需求变化及重大基础设施谋划

推进，现行规划在空间衔接、用地布局、要素保障等方面与实际

发展出现部分不匹配问题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，在国土空间规划

中充分体现“十五五”规划指导方针和目标任务要求，全面统筹

各相关领域“十五五”重点项目空间需求，按照《自然资源部 国

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》（自

然资发〔2026〕38号）、山西省自然资源厅《关于印发<市县级

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晋自然资

函〔2026〕167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开展《柳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

划（2021-2035年）》2026年度动态维护工作。

二、规划目的

本次动态维护以优化空间格局、提升管控效能、保障发展需

求、补齐民生短板为核心目标，通过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三条

控制线、规划分区、中心城区用地布局、城市重要控制线、重点

建设项目清单等内容的正向优化调整，统筹解决当前规划实施中

存在的用地供需矛盾、空间布局不尽合理、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

设施配套不足、重点项目清单与“十五五”谋划相容性不高、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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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项目落位面临空间制约、城市重要控制线管控与设施建设存在

矛盾等一系列问题。

三、编制范围

本次动态维护工作的空间覆盖范围与已批复的《总体规划》

范围一致，为柳林县行政辖区。

四、编制原则

（一）依法依规，规范开展

严格遵循国家、山西省、吕梁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

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对柳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批复意见，规

范动态维护流程，确保维护内容、程序合法合规，不随意修改、

违规变更规划。

（二）坚守底线，正向优化

在不突破规划确定的总体空间格局、保护目标任务、强制性

指标，严格维护“三条控制线”的严肃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，推

动布局更集聚、功能更优化、质量有提升，实现规划维护的正向

优化。

（三）问题导向，精准维护

以规划体检评估为基础，准确识别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堵点、

难点与发展诉求，聚焦“十五五”重点项目落地、公共服务设施

补短板、新质生产力空间保障等实际问题，靶向施策、对症维护，

切实提升规划的可操作性。

（四）多规协同，统筹衔接

加强与“十五五”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充分衔接，统筹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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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、能源、水利、教育、医疗等各领域空间需求。对纳入重点建

设项目清单的项目，能落位的尽量落位，符合正向优化标准的，

一次性衔接到位。

五、动态维护方案

（一）空间管控边界维护

1.三条控制线

（1）永久基本农田

本次规划动态维护调整工作严格按照永久基本农田“面积不

减少、质量不降低、更加集聚连片、耕作条件更优”的原则，坚

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，落实永久基本农田核实整改补

划成果，维护后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《总体规划》确定的保

护任务，切实保障粮食安全。

（2）生态保护红线

根据柳林县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，柳林县生态保护红线

85.04平方千米。本次动态维护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。

（3）城镇开发边界

在不突破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和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前

提下，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明确的发展定位和城镇空间格局，

持续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和空间结构，依托原城镇开发边界开展局

部优化，确保城镇开发边界尽可能完整，推动城镇空间集中连片、

集约高效利用，实现内涵式绿色发展。动态维护后，柳林县城镇

开发边界规模 3083.18公顷，扩展倍数 1.27，未突破县域城镇开

发边界扩展倍数及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管控要求，符合正向优化要



5

求。

2.其他空间管控边界

（1）历史文化保护线

本次动态维护依据吕梁市、柳林县规划期内已公布的文物保

护单位数据开展，主要包括永宁寺、正果寺、庙湾真武庙、石塔

寺、三交红军东征革命遗址（周恩来故居、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

员会成立大会旧址、红三十军军部旧址、红军东征筹粮处、坪上

红军东征登岸处）、贺昌龙王庙、中共柳林支部旧址、晋绥军区

第四野战医院旧址、韩家垣古建筑群（韩家垣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
五号民宅）等 9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；以及张家圪台龙王庙等

27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。

（二）规划分区维护

本轮动态维护方案结合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发边界正向优

化成果、重点建设项目等统筹开展规划分区优化调整工作，保障

空间管控与规划分区相匹配。本方案涉及优化调整农田保护区、

生态控制区、城镇发展区、乡村发展区、矿产能源发展区，未增

加分区类型。

（三）中心城区用地用海规划布局维护

本次动态维护延续中心城区“一心、两轴、五组团”的空间

结构，重点对因城镇开发边界调整、详细规划编制实施、城市发

展实际需求，统筹衔接各类专项规划及土地征收、供应、项目落

地，对原有规划空间布局开展系统纠偏、精准对位与科学优化。

严守总体规划刚性管控要求，兼顾规划实施弹性适配需求，统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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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衡空间管控与近期建设发展，保障城市各类建设项目有序落地、

高效推进。

（四）城市重要控制线维护

1.城市黄线

本次动态维护结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实际需求及供地布局

现状，核查城市黄线划定范围，梳理并化解各类管控空间冲突，

优化后城市黄线布局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匹配，契合国土空

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要求。

2.城市绿线

在确保布局和规模基本稳定、功能不降低、服务范围不改变

的前提下调整城市绿线。本次动态维护结合城市建设需求及用地

现状，优化既有绿线范围，并依据城市绿地系统结构，补充划入

部分结构性绿地。

（五）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维护

本次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维护衔接柳林县“十五五”规划、乡

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各专项规划等，增补交通类、能源类、

电力类、水利类、其他类等重点建设项目，将 2026年拟开工建

设项目和“十五五”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全面纳入规划保障体系；

同时，对《总体规划》重点建设项目清单进行动态维护，根据项

目推进中名称选址变化等情况，更新维护项目具体名称、布局等，

切实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引领、布局管控和

要素保障作用，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空间支撑。

（六）村庄分类动态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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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情，针对部分村庄原有分类

与实际发展建设情况不符的问题，依规开展村庄分类动态优化调

整。经本次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优化调整后，集聚提升类村庄

61个、城郊融合类 26个、特色保护类 23个、其他类村庄 87个。

优化后县域村庄整体分类布局更为科学合理，各类村庄布局适配

区域发展实际，村庄发展定位进一步明晰。

（七）乡村地区通则式管理强化

本通则适用于中心城区内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、不单独编制

村庄规划（详细规划）的乡村地区建设项目的规划管控。

村庄建设需严守刚性管控底线，全面落实耕地、永久基本农

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、村庄建设边界、历史文化保

护线、洪涝风险控制线等控制线及其管控规则。对各类用地控制

指标实施通则式管理，明确容积率、建筑密度/系数、建筑高度

等空间形态管控指标。对乡村风貌、村落空间形态、产业发展方

向等内容实行弹性引导管控，结合村庄实际在合理范围内允许适

度优化调整。

注：本动态维护方案内容以批复后成果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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